
 

证券代码：002708 证券简称：光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84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的召开在2023年12月23日采用邮件和微信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及相关列席人员，

会议于2023年12月27日在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52号公司1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

2名，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树华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的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

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李树

华先生、吴朝阳先生、郑伟强先生已回避表决，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国

内买方保理、商票保贴等信贷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借款人）根据生产经营周转需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国内买方保

理、商票保贴等信贷业务，折合人民币本金壹亿元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壹年内有效。由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及天津天海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保证人，担保本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清偿。 

授权公司董事长李树华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上述信贷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

文件规定的所有提款、用款、转帐、开立信用证、登记、备案和资料提供等事宜。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3年9月4日出

具的《关于同意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3〕2040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于2023年11月14

日实施完成。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92,011,076股增加至573,672,967股，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92,011,076元调整为573,672,967元。 

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73,672,967股减少至562,097,967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73,672,967元调整为562,097,967元。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总股本的变更情况以及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

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订，修订条款及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原章程 章程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49,201.1076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 56,209.7967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9,201.1076 万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公司发行的所有股

份均为普通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56,209.7967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公司发行的所

有股份均为普通股。 

第一百八

十六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

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

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中国证券

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

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媒体上公告。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第一百八

十八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中

国证券报》上公告。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

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媒体上

公告。 

第一百九

十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

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

《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

最低限额。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

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

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媒体上

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

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九

十七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

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

上公告。债权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的有

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

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

进行清偿。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

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报刊或媒体上公告。债权人应

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明债权的

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

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

人进行清偿。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

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国有企业、上

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公司

治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具体如下：  

4.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4.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4.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

聘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制度。 

本议案中子议案4.2、4.4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